关于开展信访问题排查工作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根据《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  吉林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的意见》（校党办字[2009]2号）之规定,为配合学校实施“关注学生成长年”系列活动,巩固和推进和谐校园建设,根据《吉林大学2010年信访工作要点》的精神，将于9月1日至9月10日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信访问题排查活动。请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做好排查工作。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国务院《信访条例》、《吉林大学信访工作规定》、《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吉林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的意见》（校党办字[2009]2号）、《吉林大学2010年信访工作要点》等文件为指导，统一思想，齐抓共管，以解决关系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为重点，各学院尤其要对学生关注的热、难问题进行认真排查。各单位应加大排查力度，努力实施化解，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对排查出的问题，要明确包案领导，责任落实到人，深刻分析产生原因，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全方位排查，不留死角。

二、主要任务及要求

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机关各部门应结合本单位实际，做好以下工作：

1、成立排查小组。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信访排查工作，努力完善工作机制，成立信访问题排查化解工作小组，由本单位主管信访工作的领导担任组长，并指派一名党务秘书做为兼职信访员，负责本单位的具体工作。

2、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布置排查化解任务。各单位应安排专题会议传达文件精神，布署实施细节。

3、制定排查方案。各单位应根据自身情况，对关系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易引发信访事件的隐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排查，摸清底数，分析原因，做到查得透、无遗漏。

4、明确包案领导，责任落实到人。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包案领导，力争将问题化解在源头。对排查出的重点人和事指定包案领导，明确解决时限，积极推进问题的化解进程；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等问题，应制定矛盾化解预案，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和部门通报情况，做到防患未然；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重大、疑难、复杂的信访问题，要及时上报情况，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以“事要解决”为最终目的，真抓实干，确保排查工作取得实效。

5、做好排查总结。各单位应结合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查找差距，分析不足，明确改进意见。

三、时间安排

本次活动时间为：9月1日至9月10日。

1、9月1日至9月7日为各单位自查阶段。

2、9月7日前，各部门、各单位要将信访排查情况填写统计表，发送电子文档至信访信箱xfbl@jlu.edu.cn，并将书面材料报送信访办公室备案。没有排查出信访问题的部门及单位应以零报告形式上报。

3、9月7日至9月10日，信访办公室汇总各单位的上报材料，形成学校信访排查总结。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这次排查工作，将排查工作摆到重要日程上来。按照抓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突出问题的原则，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积极行动，做到全面覆盖，查实查细，确保排查实效。

（二）实事求是，客观分析。各单位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客观分析，不瞒报、不遗漏。负责信访的领导应主动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掌握情况准确，统计数据翔实，判断客观公正，总结实事求是。

（三）落实责任，协作配合。各单位要以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为重点，加强协作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排查本单位的信访问题。各职能部门对职能范围内的信访问题切实负起责任，杜绝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对因工作不到位、责任不落实而引发重大信访事项的，将追究包案领导和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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